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2年 1月 17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2)佑字第 024號 

主旨:為推動「台北101環境教育中心」綠色旅遊體驗，並請會員旅行社協助

轉知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台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112年1月7日(112)行字第11201115號函辦理。 

2. 依環境教育法第19條第1項規定「機關、公營事業機構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

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，每年應訂定環境教育計劃、

推展環境教育，所有員工、教師、學生均應參加四小時以上環境教育。」台

北101戮力推廣環境教育，並設立「台北101環境教育中心(111)環署訓證字第

(EC112006)號」為行政院環保署認證環境教育場所，並設有環境教育人員。 

3. 台北101環境教育中心提供大臺北地區綠色旅遊體驗，提供民眾2小時環境教

育課程。課程如下: 

(1)成人環教-【101天空之城】: 

   Ⅰ內容:綠色知識(認識台北101的永續環境作為、廢棄物處理系統、高空   

防災應變作為)、綠色態度(建立煙火的環境價值觀，及人人都可永續

環境的價值觀)。 

Ⅱ費用:每人新臺幣500元整。 

(2)時間:適用平日(周一至周五)，需提前二周預約。 

(3)人數:20人(含)以上採團體預約。 

(4)地點: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7號89樓(報到地點:台北101觀景台五樓售票

大廳)。 

(5)預約方式:101green@tfc101.com.tw 

(6)活動公告:台北101觀景台官網: 

4.該案事宜倘有疑義，請逕洽台北101觀景台，電話(02)8101-8898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理事長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